
第三章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

第一节 考试内容和合格标准

第三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分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科目（以下简称“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以

下简称“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以

下简称“科目三”）。

已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申请增加小型汽车准驾车型

的，应当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

已持有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应

当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已持有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申请增加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

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或者持有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证申请增加普通

三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应当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

已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

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

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的条件，但符合残疾人

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条件，申请变更的，应当考试科目二

和科目三。



第三十一条 考试内容和合格标准全国统一，根据不同准驾车型规

定相应的考试项目。

第三十二条 科目一考试内容包括：道路通行、交通信号、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机动车登

记等规定以及其他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三十三条 科目二考试内容包括：

（一）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

车考试桩考、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通过单边桥、曲线行驶、

直角转弯、通过限宽门、窄路掉头，以及模拟高速公路、连续急弯山区

路、隧道、雨（雾）天、湿滑路、紧急情况处置；

（二）小型汽车、低速载货汽车考试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

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

（三）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考试倒车

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

（四）轻型牵引挂车考试桩考、曲线行驶、直角转弯；

（五）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考试桩考、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通过单边桥；

（六）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考试内容由省级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对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准驾车型，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增加考试内容。

第三十四条 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内容包括：大型客车、重型

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

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考试上车准备、

起步、直线行驶、加减挡位操作、变更车道、靠边停车、直行通过路口、

路口左转弯、路口右转弯、通过人行横道线、通过学校区域、通过公共

汽车站、会车、超车、掉头、夜间行驶；其他准驾车型的考试内容，由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考试

里程不少于 10 公里，其中初次申领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的，

白天考试里程不少于 5 公里，夜间考试里程不少于 3公里。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考试

里程不少于 3 公里。不进行夜间考试的，应当进行模拟夜间灯光考试。

对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

驾车型，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增加山区、隧道、陡

坡等复杂道路驾驶考试内容。对其他汽车准驾车型，省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增加考试内容。

第三十五条 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内容包括：安全文明驾

驶操作要求、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爆胎等紧急

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法、防范次生事故处置知识、伤员急救知识等。



第三十六条 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申请大型客

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机动车

驾驶证的，应当考试科目一和科目三；申请其他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的，免予考试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七条 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考试

科目一。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考试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

属于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申请的，

应当按照外交对等原则执行。

第三十八条 各科目考试的合格标准为：

（一）科目一考试满分为 100 分，成绩达到 90 分的为合格；

（二）科目二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

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成绩达

到 90 分的为合格，其他准驾车型的成绩达到 80 分的为合格；

（三）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满分分别为100

分，成绩分别达到 90 分的为合格。

第二节 考试要求

第三十九条 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预约的考场和时间安排考试。申

请人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可以预约科目二或者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有条件的地方，申请人可以同时预约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预约成功后可以连续进行考试。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均合

格后，申请人可以当日参加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申请人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因当地尚未设立科目二考场的，可以选

择省（自治区）内其他考场参加考试。

申请人申领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期间，已通过部

分科目考试后，居住地发生变更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在现居住地

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申请变更考试地不得超过三次。

车辆管理所应当使用全国统一的考试预约系统，采用互联网、电话、

服务窗口等方式供申请人预约考试。

第四十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科目

一考试合格后，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核发学习驾驶证明。

属于第三十条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申请增加准驾车型以及第五款规

定申请变更准驾车型的，受理后直接核发学习驾驶证明。

属于自学直考的，车辆管理所还应当按规定发放学车专用标识（附

件 2）。

第四十一条 申请人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规定取得学

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三年，但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



过申请年龄条件上限。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

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已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

学习驾驶证明可以采用纸质或者电子形式，纸质学习驾驶证明和电

子学习驾驶证明具有同等效力。申请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打印或者下载学习驾驶证明。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随身携带学习驾驶证

明，使用教练车或者学车专用标识签注的自学用车，在教练员或者学车

专用标识签注的指导人员随车指导下，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路线、时间进行。

申请人为自学直考人员的，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时，应当在自学用车

上按规定放置、粘贴学车专用标识，自学用车不得搭载随车指导人员以

外的其他人员。

第四十三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申

请人预约考试科目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报考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

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十日后预约考试；

（二）报考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二十日后预

约考试。



第四十四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申

请人预约考试科目三，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报考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二十日后预

约考试；

（二）报考小型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

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三十日后预约考试；

（三）报考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四十日后预约考试。属于已

经持有汽车类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三

十日后预约考试。

第四十五条 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或者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

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自车辆管理所受理之日起三年内完成科目考试。

第四十六条 申请人因故不能按照预约时间参加考试的，应当提前

一日申请取消预约。对申请人未按照预约考试时间参加考试的，判定该

次考试不合格。

第四十七条 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考一次。

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

考试，但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应当在十日后预约。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

常识考试不合格的，已通过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成绩有效。



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

考试的次数分别不得超过五次。第五次考试仍不合格的，已考试合格的

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第四十八条 车辆管理所组织考试前应当使用全国统一的计算机

管理系统当日随机选配考试员，随机安排考生分组，随机选取考试路线。

第四十九条 从事考试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公安民警、警务辅助

人员中选拔足够数量的考试员，从事考试工作。可以聘用运输企业驾驶

人、警风警纪监督员等人员承担考试辅助工作和监督职责。

考试员应当认真履行考试职责，严格按照规定考试，接受社会监督。

在考试前应当自我介绍，讲解考试要求，核实申请人身份；考试中应当

严格执行考试程序，按照考试项目和考试标准评定考试成绩；考试后应

当当场公布考试成绩，讲评考试不合格原因。

每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单应当有申请人和考试员的签名。未签名的不

得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第五十条 考试员、考试辅助人员及考场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考

试工作纪律，不得为不符合机动车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考试不合

格人员签注合格考试成绩，不得减少考试项目、降低评判标准或者参与、

协助、纵容考试作弊，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驾驶培训机构、社会考场

经营活动，不得收取驾驶培训机构、社会考场、教练员、申请人的财物。



第五十一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地考试需求建设考场，配备足够数量的考试车辆。对

考场布局、数量不能满足本地考试需求的，应当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使用社会考场，并按照公平竞争、择优选定的原则，依法通过公开招

标等程序确定。对考试供给能力能够满足考试需求的，应当及时向社会

公告，不再购买社会考场服务。

考试场地建设、路段设置、车辆配备、设施设备配置以及考试项目、

评判要求应当符合相关标准。考试场地、考试设备和考试系统应当经省

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当加强对辖区考场的监督管理，定期开展考试场地、考试车辆、考试

设备和考场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